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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号牌过期、故意摘牌躲限行、电动车挂错牌……

这些“涉牌”小聪明 交警都没放过
行程“瘦身”预付款可退
路线违法交通费自担

摘牌、挡牌、过期均被罚

近日傍晚5时43分许，万
新村大队民警在津滨大道执勤
时，拦截到一辆未悬挂号牌的
小客车。驾驶人辩称，该车为
新购置车辆，车窗前放置了临
时号牌，但未注意到临时号牌
已过期。民警核查后确认，该
车已申领正式号牌，驾驶人的
疏忽不能成为违法理由。随
后，民警对其进行交通法规宣
传教育，并依法处以200元罚
款、驾驶证记9分，责令其按规
定安装好号牌后再上路行驶。
同日上午10时40分许，该

大队民警在成林道沿线还查处
了一名驾驶未悬挂号牌的轻型
厢式货车的司机。与此同时，
民警在巡查途中发现另一辆未
悬挂号牌的车辆，驾驶人坦言，
为躲避当日尾号限行摄录，刻

意摘下了号牌，殊不知这种行
为已构成“涉牌”违法。此外，
该大队民警还在晨光道沿线查
处了一辆遮挡号牌、违法驶入
禁行路段的二轮摩托车，并依
法对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电动自行车“涉牌”也罚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
为“涉牌”违法仅针对机动车，
其实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同
样需规范使用号牌。近日，一
名市民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卫
昆桥下卫国道辅路时，被民警
拦检。经检查，发现其悬挂的
号牌并非该车所有，驾驶人构
成“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上
路通行”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
200元罚款。驾驶人有点儿委
屈地说：“卖车的人告诉我，有
这牌儿直接骑就行，我也不知
道号牌对不对。”这明显是购买

二手电动自行车时的疏忽所
致。执勤民警介绍，近期该大
队已查处多名“涉牌”违法的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除了二手车
辆号牌不符外，还有部分驾驶
人在购买新电动自行车后，将
旧车号牌安装在新车上，同样
构成“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
上路通行”违法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机动

车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具
有唯一性和合法性，对维护交
通秩序、保障交通参与者合法
权益至关重要，“涉牌”违法行
为是交管部门重点整治的对
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电动
自行车号牌同样需规范悬挂、
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伪造、变造
或其他车辆的号牌，否则将面
临相应处罚。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刘媛

计划好的自驾行程被“缩水”，约定的景点也
遭“瘦身”，遇到这种情况，预付的旅游款还能退
吗？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近日，天津
市河西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一次偶然的机会，自驾发烧友老杨在某网络

平台结识了小吕。小吕表示可以带领老杨自驾穿
越可可西里、羌塘等自然保护区。双方通过微信
沟通确定了自驾行程路线，并达成一致，总费用为
2万元。随后，老杨通过微信向小吕支付了定金1
万元。两人抵达青海的集合点会合后，老杨又支
付了尾款1万元。然而，小吕随后告知老杨，原定
线路出现问题，大部分途经点需缩减，无法实现最
初的自驾目的。双方沟通无果，最终行程取消。
老杨要求小吕退还已支付的费用，并赔偿此次行
程产生的交通费，但小吕一直拖延，老杨遂向法院
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杨与小吕就自驾服务通

过沟通达成一致，老杨向小吕支付了相应服务费，
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小吕收取服
务费后，未能按双方最初协商一致的自驾路线提
供服务，因此老杨要求退还2万元服务费的主张，
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老杨主张的交通损失，法院
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认为，双方协商一致的自
驾路线涉及自然保护区，自驾穿越该路线有违《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明知，
因此对案涉服务合同无法履行均存在过错。故对
老杨主张的交通费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该案警示社会公众在接受网络平

台的非正规户外邀约时，应审慎核实对方的专业
资质与安全保障，确保行为合法性，避免因此产生
各类纠纷与人身危险。 记者 常健

河东交管支队万新村大队持续开展各类车辆“涉牌”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整治，重点打
击不按规定安装号牌、伪造变造号牌、遮挡污损号牌、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等违法行为。行动
开展以来，已累计查处多起“涉牌”违法案件，涉及车辆不仅包括小客车、小货车、摩托车等
机动车，还包含4辆存在“张冠李戴”行为的电动自行车。


